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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函
地址：260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二段355

號

聯絡人：莊宛儒

聯絡電話：03-9333819-224

傳真電話：03-9331098

Email：lyt253@lygsh.ilc.edu.tw

受文者：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0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蘭女教字第1080006886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a102x0000u_1080006886ax_1.pdf)

主旨：本校辦理108學年度教育部高中優質化及前導學校「彈性

學習及團體活動的銜接過度」工作坊(全國場)，請各校派

員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107年11月8日臺教授國部字號1070131850號函修正之

「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」及106年11月16日臺教國署高字第

1060125887B號頒布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

校暨機構作業要點」辦理。

二、研習時間：108年11月11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至下午4時

（上午9時至9時30分報到）。

三、研習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2樓210

展演廳。　

四、實施計畫請參考附件。

五、參加對象：108學年度接受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和前導學校

計畫學校和技術型學校(含普通科)各校負責自主學習之主

任、組長或社群召集人，各校以同時報名2位為原則；限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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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所學校參與，共96位。

六、報名方式：線上網路報名。

(一)報名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7aG1hbS3TxJ9hFwY8(建

議以Chrome系統複製貼上網址開啟，相關報名問題請洽

詢臺師大高中優質化計畫楊永吉助理image323@gapps.

ntnu.edu.tw)。

(二)報名時間：108年10月14日(星期一)上午9時至108年10月

22日(星期二)下午5時止。

(三)此次報名考量到區域性及團隊成員組成之符合性，報名

資料由臺師大高中優質化團隊審核，通過審核者將會收

到台師大團隊寄發之錄取通知信，若未收到錄取通知

信，即代表未錄取。　　

七、請予以出席人員公（差）假登記及課務排代，並依規定由

服務學校支給差旅費。

八、全程參加本研習人員，核給研習時數5小時。

九、愛地球，與會人員請自備環保杯。

正本：108學年度全國高優學校、全國高職普通科

副本：宜蘭縣政府教育處(不含附件)、基隆市政府教育處(不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教育

局(不含附件)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(不含附件)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(不含附件)、

新竹縣政府教育處(不含附件)、新竹市政府教育處(不含附件)、苗栗縣政府教育

處(不含附件)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(不含附件)、南投縣政府教育處(不含附件)、

彰化縣政府教育處(不含附件)、雲林縣政府教育處(不含附件)、嘉義縣政府教育

處(不含附件)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(不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(不含附件)、

高雄市政府教育局(不含附件)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(不含附件)、花蓮縣政府教育

處(不含附件)、臺東縣政府教育處(不含附件)、連江縣政府教育處(不含附件)、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不含附件)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(不含附件)、澎湖縣政

府教育處(不含附件)、金門縣政府教育處(不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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